
中国制冷学会科技评估工作实施通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响应党和政府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相关政策，配合中国科协“积极稳妥推动

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相关工作部署，经 9 届 2 次常务理事会批准，中国

制冷学会（以下简称 学会）开展科技评估工作。 

第二条 学会科技评估工作，主要针对政府、社团、高校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委托的，与制冷、

空调、通风、热泵、能量综合利用等专业领域密切相关的项目，组织专家开展同行

评议。 

第三条 学会科技评估工作秉承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受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影响。 

第四条 学会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开展科技评估工作。 

第二章 专门机构 

第五条 中国制冷学会科技评估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作委员会）负责制订、修订学会科

技评估工作相关制度；工作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在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严格依

照相关制度开展学会科技评估工作；工作委员会定期对开展过的科技评估项目进行

抽查。 

第六条 工作委员会每 4 年改选一次，设主任 1 名，副主任若干，委员若干，委员可以连任；

秘书处设秘书长 1 名，秘书若干。 

第三章 服务范畴 

第七条 学会科技评估工作所针对的专业领域如下： 

A. 低温； 

B. 制冷； 

C. 空调、通风、热泵； 

D. 与 A、B、C 相关的能量综合利用； 

E. 其他相关的领域。 

第八条 学会科技评估工作所针对的对象如下： 

A. 部件、设备或系统； 

B. 工程方案、设计或项目； 

C. 科研项目或技术研发项目； 

D. 其它。 

第九条 学会科技评估工作的类别如下： 



A. 技术鉴定或评价； 

B. 方案论证； 

C. 结题验收； 

D. 故障分析； 

E. 其它 

第四章 工作流程 

第十条 学会科技评估工作的流程： 

1. 申请人提交初步申报材料； 

2. 组织非正式的预评估； 

3. 根据预评估情况与申请人进行沟通，商定后续工作的相关安排； 

对于进入正式评估阶段的项目 

4. 申请人提交正式申报材料； 

5. 签订正式协议； 

6. 组织正式评估； 

7. 出具正式评估意见。 

第五章 经费筹措 

第十一条 科技评估作为学会的公共服务项目，可使用相关财政项目资金以及学会的会

费和社会捐助收入；同时可以按照成本补偿原则向申请人合理收费。具体收费办法

另行制订。 

第六章 其他 

第十二条 该“实施方案”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实施。 

第十三条 该“实施方案”解释权属于中国制冷学会。 

 


